
通大研〔2021〕18 号

关于印发《南通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

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院（室、中心）、部门、直属（附属）单位：

《南通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管理暂行规定》已经

2021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南通大学

2021 年 6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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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动高质量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，鼓励我校研究

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，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出国

（境）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项目包括：

（一）我校与国（境）外高校或研究机构的联合培养项目；

（二）国家、江苏省等公派交流项目；

（三）经学校同意的其他研究生出国（境）项目。

第二章 审批管理

第三条 学校对研究生出国（境）项目的评审结果进行公示。

通过评审者，应及时办理离校、协议签订、出境申请等手续。各

项目具体派出流程以项目实施指南为准。

第四条 研究生在出国（境）前，须填写《南通大学研究生

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，并附国（境）外正式邀请函等材料。审批表

须经直系亲属、培养单位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管理

办公室）、研究生院审批后，研究生方可办理出国（境）相关手续。

第五条 研究生完成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回校报到时，须填

写《南通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回校报到表》，并附护照复印

件（含有出入境记录页）及总结报告等材料。回校报到表须经培

养单位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管理办公室）、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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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后，研究生方可办理回校报到相关手续。

第三章 日常管理

第六条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前由研究生院、国际合作与交流

处（港澳台事务管理办公室）、培养单位对其进行行前教育。

第七条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前应按照出访国家（地区）要求

及时购买医疗及其他保险，并将购买保险复印件交培养单位留存。

因未购买相关保险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

第八条 研究生培养单位须安排专人（含其指导教师）通过

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，对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的思想状况、学

习情况和生活动态等进行定期指导。

第九条 研究生在出国（境）期间有擅自变更出国（境）目

的地、单方面终止项目、未完成项目计划擅自提前回国、从事与

学业无关活动严重影响学习、违反法律、泄露国家机密等行为，

学校根据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。

第十条 研究生在出国（境）期间违反所在国（境）大学或

研究机构管理规定的，回校后视情况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四章 学籍管理

第十一条 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的时间计入其在我

校的学习年限。

研究生国（境）外学习期满返校后须按照我校研究生培养要

求完成剩余学业。

因故在国（境）外不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，须办理延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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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年限手续，但不得超过最长学习年限。

第十二条 研究生未办理审批手续擅自出国（境）或逾期不

归者，视其情节给予纪律处分,直至开除学籍。

第十三条 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所获得的学分可申

请折抵非学位课程学分。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培养单位学位

评定分委员审核通过后，报研究生院审批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资助经费标准、报销流程等

参照《南通大学研究生海外研修资助办法》《南通大学研究生参加

国际学术会议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。

第十五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研究生出

国（境）交流学习成果要求，报研究生院备案并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南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4 日印发


